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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

———周汝登本体论思想考察

○ 田　探
(重庆大学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周汝登的本体论思想建基于有无之间互缘互构的关系.这种关系投射于

其心学领域中,表现在层层递进的三个方面:在良知与见闻关系上,两者互相缘构;在

理、气、心关系上,呈现为以“理、气总之一心”为纲,以“即心即理”和“即理即气”为目之

双层架构;在太极与物的关系中,指明了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进而从“无善无恶”和

“千圣所传一心”两个维度揭橥出良知心体实为通达古今的引导性场域,以及道德法则

的历史性根源.由此可知,良知心体在更宏大的视域中是连接天人的场所,它决定了天

道呈现的方式和天人互构关系建立的途径,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天理”观的祛魅.

〔关键词〕有无;良知;无善无恶;天人

周汝登因发扬王龙溪“无善无恶”说,被时人目为“今之龙溪”,后学也多据此

认定他为王龙溪的思想之余绪.目前学界对周汝登本体论的考察主要依据是他

与许孚远进行的“九谛九解”辩论.他们认为,在实有层面上,周汝登虽然标榜

“无善“,但其实只是超越了善、恶对待之分的“至善”;这种“至善”在作用层面上,
是心体自然流行,毫无造作之迹,故可以“无”形容之.总之,周汝登的本体论思

想依然属于儒学正脉.
学界对周汝登学脉渊源的分疏是大致妥当的.但是,统观文献,我们发现周

汝登本体论是一个层层关联,上达天人的圆融体系,其所牵涉面众多,远非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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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所能涵盖.因此,他所指的“无善”不可视为实体意义上的至善.“无”确是

形容良知流行无执无滞的品格,但它在根本义上是对“有”的统摄,是“有”之为

“有”的根源,这才是周汝登以“无善无恶”述说良知的真实义.

一

周汝登本体论的核心是有、无之间的互构关系.他所提出的“有以成无,无
以成有”的思想正是对此关系的提炼.在“剡中会语”中有人以«道德经»“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请教先生,周汝登答曰:
即如此屋居住,全是空处,明取牖,由取户,是空.如此桌上面铺设处,

是空;此椅坐处亦是空.至如人身,目窍空,故能视;耳窍空,故能听;鼻窍

空,故能嗅;口窍空,故能食,总只是受用得个空.然空亦离不得有,非有,空
亦无.乃是有一种著空的,又要并去其有,辟如因住处是空,连屋也不用,如
何使得? 可见有以成无,无以成有,实处是空,空处是实,有、无、空实分不

得,取舍不得.于此圆融,方称妙悟.〔１〕

此段中的“空”和“无”意指事物之用,例如耳、鼻、口等感官之用,牖、户之用.
事物之用与物本身的实在不同,它虽“虚而无有,无可形容”,但也“决不断灭”〔２〕.
所以“空”“无”概念所指的是不能为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功能作用.

而此段中的“有”则指可为感官所能感知到的实在,它为事物的功用提供了

物质实在的基础,事物之功用也由此实在而得以实现.“有”指的是通达于感官,
融摄于心体,进入了主体存在的事物,并非是指与人完全无关的客观之“有”.它

以自身实在为基,标识着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功用系统,故曰“有以成无”.此功用

系统“不能并去其有”,须以“有”为基才得以可能,也只有通过“无”的功用系统,
“有”才能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故曰“无以成有”.可见,“有”“无”之间既相互支

撑,又互相指引.“无”因“有”得以实现,而“有”依于“无”也不断获得自身的意

义,如此循环往复,达于圆融之境.因而,我们既不能执“有”忘“无”,也不能因

“无”弃“有”.前者胶着于感官,后者流于偏颇,俱不能圆融.所以,周汝登“有、
无、空实分不得,取舍不得”的断语实际揭示了它们之间不离不弃、互缘互成的关

系.
有、无之间的互缘互构虽然表明两者的圆融一体性,但实则确有区别.从主

体的角度看,“有”总是意味着外在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完全主导;而“无”,即外

在事物的功用和意义,却与主体的目的性、意向性相关.所以,在主体性的关照

中,即在心学结构中,有与无的体用关系发生了翻转.“无”相对于“有”居于主体

统摄性的地位,“有”依靠“无”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从心学的角度讲,“无”
居于体的地位,而“有”作为意义的承载者则反居于用的地位.在周汝登的哲学

体系中,体即是指心体,他明言:“天地万物无体,以吾之心为体.”此心即是能够

统摄天地的“无”体,而天地万物作为“有”则是心体呈现自己的用.心为天地万

物的根本,而天地万物为心之外显,此为因体而达用,溯用而通体,“体用一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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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３〕.通体达用,亦显体用圆融.如此,“有无互成”的关系就与“体用一

原”的宗旨完美地融摄在一起.在这里,心学的视野是我们理解周汝登关于有无

体用关系的关键.

二

“有无互成”的结构在周汝登的哲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这种结构作为

思维背景进入周汝登心学领域时,就展现出了丰富的理论内涵.

１．良知与见闻

良知与见闻的关系实际源于孟子心物之分,是孟子心物之分的心学化表达,
但也是对心物关系的深化和丰富.

王阳明曾在回答欧阳德“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时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
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４〕阳明以此表达

了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滞的关系.对此,周汝登在«王门宗旨序»中发挥说:
“心性有两名而无两体.知是知非之谓心,不识不知之谓性,似有分矣.

然而不识不知非全无知识之谓,即知是知非不可以知识言也.方其是

非未萌,无是非而知则非无,及其是非既判,有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无知,
无知而知,是谓良知.”〔５〕

周汝登首先从“心”“性”的角度表述“良知”,因为正是“良知”把“心”“性”连
为一体,使“心”“性”之间“有两名而无两体”,这使我们必须把良知看作“体”.其

次,周汝登明确了良知的含义:“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是之谓良知.”其中,“知”是
道德判断的能力,亦即“知是知非”之“知”,它表明此“知”乃是良知最根本的功

能.“无知”是指良知心体的是非判断“反观既得”,非由外溯,所以“知是知非不

可以知识言”,即良知心体与知识无涉,这就是“知而无知”.同理,知觉与知识也

不可等同于良知心体,“有是非而知亦非有”是说是非随事而有,但当下的是非并

非良知自身之能,故称“无知而知”.周汝登强调:“所谓心虽不离见在知觉,而未

可便以知觉当之.”〔６〕知觉为良知心体所发,因当下所遇事物而显,受外界限制.
故从本末来说:“洒扫应对,末也;精义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者,
本也.”〔７〕洒扫应对为身体的履践,精义入神为良知的神用,两者皆为末,只有良

知“知是知非”之能是根本.为了强调良知之能,他甚至说:“恐人以知识为知,故
说一良字.若知体透彻,即良字亦多说了,其实只一知字而已矣.”〔８〕见闻知识无

所谓“良”,若缺乏“知是知非”的判断能力,知识毫无意义.所以,见闻知识呈现

出德性或德行的根源在良知之能.故此,周汝登又说:“仁本于知,知以成仁”〔９〕.
既然良知之“良”表现为统摄见闻知识,并使之转换为德性与德行.那么,良

知就意味着一个始终运作着,且“不杂气质”“不落知见”的思之域.它的意义在

于:首先,他将耳目所闻所视,心之所思均纳入个体的思域中,从而使见闻之知获

得意义,也使良知心体拥有抵达自身的载体;其次,他是个体能够赢获自身德性

的根基,离此无以成德.所以他说:“太虚之心,无一物可着,正是天下之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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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良知是所有道德判断的根本,超出了随事而应的具体是非,故称为“无
善无恶”.最后,良知所营构的思域通过转化个体经验为德性、德行而不断地获

得自身.可以说,生活情境中的所有是非判断都是对良知心体的营构、补充和更

新.质言之,良知与见闻的互缘互构关系充分表明了它们是有无关系在心学语

境中的扩展和丰富.

２．理与气

良知“知是知非”的统摄作用是良知之能.之所以能够有是非之知,是因为

良知心体有理,这就牵涉到理、气、心之间的关系.
在阳明心学的学理中,将理、气归纳于心是其区别于宋代理学的基本特征.

杨国荣先生疏解阳明心学时认为,心与理的统一首先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

识的融合,一方面弱化了普遍之理的超验性;另一方面为个体意识赋予了普遍性

的品格,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在心体上的统一.〔１０〕周汝登作为阳明学的三代弟子,
驳斥朱熹心外有理说,收纳理、气于一心,是其继承心学学脉的体现.而且,他更

在三个层次上详细地分疏了三者的关系.
首先,周汝登接续心学道统,指出:“理、气虽有二名,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

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虽至塞乎天地之间,皆不越一念.”〔１１〕在

这段话中,“至塞乎天地之间”的主语是气.这表明,不仅天地万物为气,而且心

之“动念虑,起知识”也是气.换言之,凡可为我们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之事物,
均是气而不是理.若以此为理,是“知识累之也”.〔１２〕所以,当周汝登否认“心外

有理,理外有心”时,实际是指凡是心之“已发”皆属于气,而只有“未发”的心体方

是理之所在.
其次,周汝登在回答何为“学问窍要”时说:“知识忘,而视、听、聪、明,即心即

理,岂更有理为之所循耶.”表面看来,“即心即理”似乎是在重申“理不外心”,实
则不然.此处正体现了周汝登对良知心体认识的深化.我们知道,理不是气,而
心之所发皆归为气.如果以心之所发来认识未发之理,就会导致以气来认知理

的情况,此时的是非判断就是“落于知见”“杂于气质”,所形成的善恶观就是有对

待的善和恶.因此,理只能在“忘却”知识后,方能呈现于视、听、聪、明之中.这

就意味着,理自身的运行法则与气无涉,知识和见闻的多寡深浅(气)不能影响理

的运行.由此,“即心即理”所表达的就是心和理对气的共同统摄.
心的作用是“知是知非”,气层面的见闻知识因心的判断和选择功能进入心

体所营造的思之域,从而获得道德性.因此,心所突出的是“知”字,即拥有自我

意识的功能.而理的作用在于,为心的判断和选择提供道德性的保障,理是见闻

知识之气获得道德性的根本.理与心各司其职,它们各自对应“性”与“心”,故周

汝登称“知是知非之谓心,不识不知之谓性”.两者“似有分”,却“有两名而无两

体”,是良知心体的两个侧面.可见,“即心即理”之说是对良知“知而无知”的回

应和深化.
心、理的运行法则虽然不因气而改变,但毕竟要由气来呈现.所以,周汝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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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疏了理气关系.他说:“即理即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也.不识知之

识知,孟子所谓‘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谓也.”〔１３〕“即理即气”之“即”与
“即心即理”之“即”含义相同,指理虽统摄气,而气之流行运转无不涵蕴理于其

中.理与心是良知心体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共同统摄气的流行,赋予气化

流行以意义.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理就绝非抽象出的槁木死灰之概念.
综上所述,在心、理、气三者的关系中,心和理构成良知心体的两面,共同统

摄气的运行;氤氲流荡之气因良知心体而脱离了纯粹的自然,成为进入主体生命

的“浩然之气”.由此我们说,周汝登以“理、气总之一心”为纲,以“即心即理”和
“即理即气”两个层面为目,疏解了三者的关系,可谓纲举而目张,彰显了周汝登

思想的精微.

３．太极与物

理、气、心三者的论述虽有涉本体与现象的联系,但还未曾探究其本源,尤其

是道德判断的根据———“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才是整个体系中最为关键的部

分.
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理来源于天,故称“天理”.人类能够“知是知非”,源

于心中有天理.朱熹解释周敦颐«通书»中言:“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

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１４〕朱熹将太极置放于天地万物之中,以示天地自有

常,宇宙运化自有其理,此“太极”即为道德判断之源头.这种理解置道德源头于

人之外,导致“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的对峙”〔１５〕,无法避免思辨的构造.对此,周
汝登指出:

各具一太极者,本来自具,非分而与之之谓也.统体一太极者,千灯一

光,非还而合之之谓也.使太极而可以分合,可以与受,则太极亦不过一物,
当必有妙于太极者,分之,合之,受之矣.其可通乎? 太极生天地,非天地生

太极也.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太极中物.合则无间异,非以此合彼之

谓也.〔１６〕

天地万物之太极并非由一外在的太极实体所赋予,由此不可以分合、与受言

之.“本来自具”意指太极是万物所自有的法则,天地万物都受它的约束,这个法

则就是良知心体.因此他明言:“无极而太极,即吾心是也.”〔１７〕可见,本来自具

的太极并不指向物理意义的规律和法则,而是指良知心体的法则对天地万物的

统摄.所谓“太极生天地”,实际是指太极的这种统摄性.据此,我们可以合理的

推论,道德判断的根据和本源来自于我们自身,换言之,天地万物之意义与法则

都统摄于我们自身.无论称之为“理”,还是“太极”,总之是我们内心自有的法

则.于是,天地法则的探索,道德本源的追问就应回归于良知心体的内省与体

证.基于此,周汝登提出“学问只在自反”的观点.他指责向外探寻天理之人是:
“不务穷其本根,而徒于万上寻求,有处执着,伏羲之旨湮矣.”〔１８〕

三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阐明,道德判断以及其依据来源于良知心体自

—７０２—

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



身.心的功能是能知,它为道德判断提供智性的支持;而理作为道德之依据,依
然内在于心体之中,这揭示了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这可谓是周汝登思想的核

心,他从以下两个层面深化了此命题.

１．道德法则自定自有的依据

既然道德法则是良知心体的自定自有,那么对它的寻求就是“闻者自闻,知
者自知”.周汝登说:“学问头脑只在信得自己,自己一毫无所亏欠,曰反身,
曰自得,语语归根,是入门第一义谛.”〔１９〕“圣圣相传,自见、自闻、自知,同归于

宗”〔２０〕.以“自见”“自闻”来诠释“真见”“真知”表明了良知心体所蕴含的天理并

非是身心之外的超验之物.在周汝登看来,道德法则既不能求之于外界事物,也
不能求之于心之所思,因为“心可思者,皆末也”.道德的法则不能以思辨来构

造,心之所思所想是无法把握道德法则的,这是周汝登思想中的精髓,也是他所

提倡的“无善无恶”说的理论根基.
周汝登在与许孚远有关良知有无的争论中,指出:“不虑为良,有善则虑而不

良矣.”〔２１〕虑即是思,是心之已发,正因道德法则不能用思维来把握,因此任何思

虑所意之善都不是真善.所以,他说“有善丧善”“着善着恶,便作好作恶”,并直

指其原因在于:“学问用力之人,患在有害而执著不知本自无善,妄作善

见”.〔２２〕以思虑所着为善,病在固执己见,故此难免“舍彼取此,拈一放一”.在周

汝登看来,如若以思虑所着之善为善,求善于思辨的构造中,则必然走向“诚意而

意实不能诚,正心而心实不能正”的伪善.
伪善之为伪不仅在于个体为善的虚假性,更在于以私意求之反而会遮蔽真

善.太虚之心所以为天下之大本,是因为它“不落知见”,不被具体的见闻知识和

心意思虑所局限,故而能摄纳天地万物.因此,它是天地万物在此得以互相通达

的场所,也是天地万物得以获得自身意义的源头.这种通达天地万物的能力才

是人性之至善,这种善不能以具体的善来表述.相反,如果执著于思虑所因之

善,“于心上寻个理”〔２３〕,则是自限于“理障”,蔽于一曲.所以,真学问无他,只是

要明白此身具有此通达天地的太虚之心.正如周汝登所指:“下手工夫,只是明

善.明则诚,而格致诚正之功更无法.”“舍是而言正诚格致,头脑一差,则正亦是

邪,诚亦是伪,致亦是迷,格亦是障.”〔２４〕故此,为了避免着善着恶,周汝登提出

“不以善为善,而以无善为善,不以去恶为究竟,而以无恶证本来”〔２５〕的“无善无

恶”之说.
实质上,心体只有“无善无恶”,道德法则才能够自定自有.思虑所着之善往

往视善为一永恒超验的实在之物,表面看来是持守善念,实则顾此失彼,褫夺了

心体虚灵不昧、通达万物的本性,自拘自限,最终“以人作天,认欲作理”〔２６〕.由

此可见,道德法则之所以自定自有,在于良知心体始终虚位以待,具有统摄性,不
固执己之所见和己之所思.也只有不泥于己见己思,才能在每个与天地万物相

往来的当下打开自己的善性.

２．千圣所传一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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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见”“自闻”“自知”表明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而明此自定自有的良知心

体就是对千圣所传道统的接续.
自古圣人未尝有一法与人,亦无一法受于人,前无辙迹可寻,后无典要

可据,见者自见,闻者自闻,知者自知.自见者无所见,自闻者无所闻,自知

者无所知.故曰:无有乎尔,则亦然有乎尔!〔２７〕

这段材料蕴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后人去古已远,圣人已逝,其言其行不可

得而见,故此“无辙迹可寻”.其次,修身进德之业只能是自见自知.德性日修是

个体生命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它体现为生命成长之流,是整全而不可分离的.每

个当下都是身心全体的托付,它随时随事而变,神应无方,妙应无穷,任何的言行

记录都只是片段性的截取.若拘泥于圣贤文字而无自我体悟,那么,圣人之德则

沦落为可见可闻的对象化知识,而这势必导致知与行的分离,身与心的分离.因

此,圣人的进德修业之法不仅无所闻、无所知,实则不能传授,故曰“无典要可

据”.最后,圣人之法“无所见”“无所闻”并不意味着他们修身立德的活动失去了

立教的意义.周汝登对此解释说“千圣相传只传此心而已.夫人生而有此心,这
个心一毫无欠,不必加添,见在运用,皆是此心.”〔２８〕前贤传诸于后世的是他

们广大精微之德,此德来源于内心仁德的扩充.每个人生来都先天具有此统摄

仁德心体,都具有成德的可能.换言之,在成德的条件和可能性上,圣凡是相同

的,所以“一毫无欠,不必加添”.在这个意义上,前贤通过扩充仁心成就德性的

生命本身就是圣人所传之法.它的作用无非是提点众人觉悟那本来自具的良知

心体.而众人继承千圣所传之心的实质是以圣贤的生命为引导,接纳自身所本

具的良知并扩充到生命当中.所以当周汝登说“人人本同,人人本圣,知而信者

谁? 信则同,不信则异,圣凡之分也.”〔２９〕时,意即圣凡之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地接

纳本来自具的良知,并将它施诸四体.
可见,千圣所传之法其实就是圣人立教所传之道.圣人所传之心不是思辨

所抽象的道德实体,而实是引导我们觉悟自身具有自定自有道德法则的场域.
这样的理解就彻底消解了对良知心体及其道德法则超验化、抽象化的理解方式,
从而将众人的德性建立在“自见”“自闻”“自知”的生命活动中.由此我们说,圣
人立教传道实则是开启了后人自得其性命之正的道路,换言之,圣人立身成德的

活动始终意味着开放性的场所,其中,不仅圣人自得其位,自定其德,而且也将自

身的进德修业作为一项礼物遗留给有志之士.后学在其引导下反省、接纳自己

的良知心体时,不仅开显了自身的德性,也承继了圣人之道,千圣之心.
综上所论,圣人之心超越了具象化的道德法规,升华为通达古今的引导性场

域.在这个层面上,良知心体的自反与自得拒绝了自我封闭,在向前接纳和向后

传承两个维度上敞开自身.于是,与其说良知心体代表着道德法则,不如说它构

建了道德法则的场域.此场域由道德主体在具体的修身活动中营构出来,而接

纳前贤和传承后世都是在此场域中完成的事业.因此,良知心体不仅是个体的,
也是历史的,这也是千圣所传之心的理论蕴涵.

—９０２—

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



四

良知心体所营构的场域不仅具有历史性,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它是连接天、
人的场所,换言之,它决定了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天道呈现的方式.
这是对程朱理学系统中“天理”概念的祛魅,和对天人互构关系的回归.

程子曾这样描述天:“«诗»、«书»中凡有个主宰底意思,皆言帝.有一个包涵

遍覆底意思,则言天.有一个公共无私的意思,则言王.上下千百岁若合符

契.”〔３０〕其中,天被释为无所不赅且绝对公正的主宰,其流行运化而赋于万物以

理,所以“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与则便是私意.”〔３１〕天的周流运

转过程完全是“自然当如此”,不能有丝毫的人欲参杂于其间.人之所为或束缚

人欲,或皈依天理,均失去了其主体的能动性.如果浩浩之天的不可穷竭性被简

化为抽象的“天理”,其后果就会是尽心知性的配天、参天活动实则成为向抽象天

理观念的皈依,天人相互通达转变为由天向人的单向度统摄,两者被人为地悬

隔.对此,周汝登诘问:“天之一字,自皋陶发之,实莫之为而为之意,至汤乃有上

帝降衷之言,人遂执以为性真天降,若有所与受然者.夫性果可以与受之物

哉?”〔３２〕天之周遍流转本来是自然而然,无意志,无目的,人之自性亦非天所授予

之物.故而他批判朱熹将天命解释为令,并质其“穷理尽性以至于令乎?”〔３３〕

在周汝登看来,人之性是在与天地合德的过程中自知自成的.他说:“天合

于人,人情乃畅;人合之天,天庆弥隆.以此为乐,一切势位名称,吾身外者,举无

以尚,故命之曰一.”〔３４〕天人之合不仅畅达人情,而且能够获得上天的赐福,以此

为乐,则不为名利所诱,故称一.“一”不仅否认了天人的隔绝,而且揭橥着天道

与人性的互融关系.周汝登在解释«中庸»首章时指出:“究而言之,天外无性,性
外无道,道外无教.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３５〕人性的生成始终

是在天地的场所中完成,而人性的流行和充沛就是道.道的本义是人所行之道

路〔３６〕,周汝登也指出“人之率履处即是道”〔３７〕,道意味着开辟和通达,君子修身

以抵达人性的活动也就是开辟人生所行之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君子不单日

新其德,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修德为教,为后进学者开辟了一条进德修业的途

径.所以,天、人、道、教四者的开显全部收摄于主体的修身活动中.天道和人性

勾连为一体,天道为人性所打开,人性的完善就是天道的开展,人性的丧失也就

意味着天道的遮蔽.因此,周汝登说:“道与性,名异而实同也.”〔３８〕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周汝登所指的天不是与主体无涉的自然之天,而是为主

体所认知之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道出了乐道之真谛:“造化在我,何天非

人;学虑不事,何人非天.凡言合者,犹歧之也.歧之不离,凑泊而不二,乃无始

终一乐.悟此乐,斯为至.”〔３９〕真正的乐之所由,正是天人互摄下主体的修身活

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德性成就.于是,我们可说,周汝登思想所建构的天人关系

包含如下意蕴:天之合于人,即是主体纳天地万物于良知中,并在修德立身的事

业中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同时也使自身德性在与天地相往来的过程中流行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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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之合于天,即人的修道活动不仅开显了人性,也是完成了配天,参天的活

动,是对天之所命的承继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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